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餐饮服务外包采购

招标文件更正通知

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餐饮服务外包采购招标文件已于2017年7月23日发放。招标文件中第三章“合同期限”中（招标文件第12页），原招标文件中“标段四、标段五合同期限为叁年，即合同期限自2017年8月1日起至2021年7月5日止。合同履行到期后，经招标人全面考核合格，同时考虑到标段四、标段五先期投入较大，可续签两次一年期合同。第一次续签合同期限自2021年7月6日起至2022年7月5日止；如再次考核合格，可续签第二次合同，合同期限自2022年7月6日起至2023年7月5日止。”更正为“标段四、标段五合同期限为叁年，即合同期限自2017年8月1日起至2020年7月5日止。合同履行到期后，经招标人全面考核合格，同时考虑到标段四、标段五先期投入较大，可续签两次一年期合同。第一次续签合同期限自2020年7月6日起至2021年7月5日止；如再次考核合格，可续签第二次合同，合同期限自2021年7月6日起至2022年7月5日止。”
特此更正。

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

